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B     
涞自然资规建议字﹝2023﹞第7号


对涞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58号建议的答复

高集中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增加税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杨家庄镇铁矿、铜矿资源储量丰富，区域资源优势明显，易于集中规模开发利用。杨家庄镇现有采矿许可证33个，采矿权数量位于我县首位，曾长期在带动县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市场、疫情、政策等因素影响，当前仅有3个采矿权在有效期内，2023年以来均未能复工复产，绝大多数矿山企业长期过期待整合。
一、关于建设集中安置房
你们提出的“在涞源钢厂旧址或其他合适地点建集中安置房，将涉及在矿区居住的村民进行集中搬迁”的建议，县住建局意见：目前省市还没有出台建议中提到的建设集中安置房，将矿区居住的村民进行集中搬迁的相关政策，待省市出台相关政策后，会重点向杨家庄镇矿区进行倾斜，尽早解决杨家庄镇矿区的民生问题，同时请结合县政府集中搬迁等有关工作安排进行解决。
二、关于设立专门管委会
2021年1月27日，县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下放自然资源领域行政处罚事项的通知》（涞政办〔2021〕5号），将包括“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处罚，对未取得勘查许可证擅自进行勘查工作的处罚，对破坏或擅自移动矿区范围界桩或者地面标志的处罚，对扰乱、阻碍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侵占、损坏损毁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设施或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设施的处罚”等25项自然资源领域处罚事项下放到乡镇，同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做好乡镇执法工作业务指导，确保衔接顺畅，管理有序。2022年12月12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自然资源执法监管工作的通知》（冀政办字〔2022〕154号），
通知明确了自然资源领域下放乡镇和街道的行政处罚权，县级自然资源部门不再继续行使；乡镇和街道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下放事项，负责日常执法巡查、制止，履行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案件查处职责，负责上级交办的违法线索核查处置、土地和矿产卫片图斑核查整改工作，配合做好自然资源督察和执法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工作，协助做好县级以上政府安排部署的其他自然资源领域执法工作，确保自然资源领域部分行政处罚权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非法转让矿业权、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等未下放事项仍由我局承担。2023年3月22日，保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市有关部门非煤矿山综合治理责任清单》，要求各单位、各有关部门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主动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抓好非煤矿山综合治理和行业监管，及时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实现信息互通互享。
当前，无证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处罚权下放乡镇已有两年多时间，建议乡镇加强属地监管，严格落实动态巡查责任制，做到网络化巡查，实现巡查监管无死角，确保违法行为“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对于你们提出的在杨家庄镇设立专门管委会的建议，应报请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
三、关于推进矿山整合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矿山整合重组工作，并作为涞源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生态环境、消除生产安全隐患的重要途径，举全县之力推动。按照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科学推进矿山整合重组的有关要求，我县在杨家庄镇设置6个整合区，涉及29个采矿权。根据实际情况，我县对符合现行政策条件的4个整合区（包括杨家庄镇3个整合区，乌龙沟乡1个整合区）单独编制方案于2023年6月29日上报市级审查，2023年7月17日市政府出具审核意见报省自然资源厅，省自然资源厅于2023年7月27日、8月22日组织了两轮专家审查，待下一步征得省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发展改革、水利等有关部门同意后，报请省政府审批。
为做好后续整合区资源整装开发工作，县委、县政府已先后与五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世界五百强钢铁龙头企业德龙集团、陕西省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集团、云南铜业公司等一批优质矿业和金属加工企业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通过引进勘查开采技术先进、开发利用水平高、安全生产装备条件优良的大型优质企业参与我县矿产勘查开发，打造高标准绿色矿山，助力县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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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县政府办公室（116房间）
抄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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